
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 06月 0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包括 A、B两类基金份额)

基金简称 鹏华货币(A类、B类)

基金主代码 16060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5年 4月 1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鹏华货币市场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的约定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2023年 06月 01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2023年 05月 05日
至 2023年 06月 01日 止

注：-
2.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Σ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即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逐日累
加)�，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 该基金当日总份
额×当日总收益(计算结果以去尾方式保留到“分”)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23年 06月 05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基金份额持有人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2023
年 06 月 02 日（收益结转份额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3 年 06 月
05日起可通过相应的销售机构及其网点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2002］128号),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注：投资者于 2023年 06月 01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分配收益,赎回或转换转
出的基金份额享有当日分配收益。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任一途径咨询本基金的收益支付详情：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phfund.com.cn；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755-82353668；400-6788-999（免长途电话费）；
3、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

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北京银行、华夏银行、上海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宁波银
行、浙商银行、东莞银行、杭州银行、南京银行、江苏银行、洛阳银行、浙江民泰银行、东莞农商银行、江
南农商银行、厦门银行、天相投资顾问、新兰德、和讯信息科技、汇林保大、度小满基金、青岛意才、鹏华
直销、诺亚正行、众禄基金、天天基金、好买基金、蚂蚁基金、长量基金、同花顺基金、展恒基金、利得基
金、宜信普泽、苏宁基金、浦领基金、中植基金、汇成基金、海银基金、大智慧基金、万得基金、联泰基金、
汇付基金、基煜基金、虹点基金、陆金所基金、盈米基金、中证金牛、肯特瑞基金、大连网金、雪球基金、
华夏财富、中信建投期货、中信期货、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
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万宏源证券、兴业证券、长江证券、安信证券、西南证券、湘财证券、万
联证券、民生证券、渤海证券、华泰证券、山西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东兴证券、东吴证券、信达证券、
东方证券、方正证券、长城证券、光大证券、中信证券（华南）、东北证券、上海证券、诚通证券、大同证
券、国联证券、浙商证券、平安证券、华安证券、国海证券、财信证券、东莞证券、国都证券、东海证券、恒
泰证券、国盛证券、华西证券、中泰证券、世纪证券、第一创业证券、金元证券、中航证券、华林证券、西
部证券、华福证券、华龙证券、中金公司、财通证券、五矿证券、华鑫证券、中金财富、中山证券、红塔证
券、国融证券、粤开证券、江海证券、银泰证券、国金证券、华宝证券、长城国瑞证券、爱建证券、华融证
券、天风证券、开源证券等销售机构的营业网点。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06 月 01 日

证券代码：600938 证券简称：中国海油 公告编号：2023-017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3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香港中环法院道太古广场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6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3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港股） 5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804,965,73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54,122,35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港股） 31,250,843,3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863842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16493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5.69890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组织章程细则》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汪东进先生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本次股

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网络投票仅适用于 A股股东）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组织章程细则》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9 人，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李勇先生和非执行董事温冬芬女士因

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周年大会；
2、 董事会秘书徐玉高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首席财务官谢尉志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独立核数

师报告及董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4,103,479 99.996594 13,973 0.002522 4,900 0.000884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31,248,945,553 99.993927 405,026 0.001296 1,492,805 0.004777

合计 31,803,049,032 99.993974 418,999 0.001317 1,497,705 0.004709

2、 议案名称：关于重选温冬芬女士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9,309,813 99.131502 4,805,939 0.867307 6,600 0.001191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30,949,321,200 99.035155 300,021,879 0.960044 1,500,305 0.004801

合计 31,498,631,013 99.036834 304,827,818 0.958428 1,506,905 0.004738

3、 议案名称：关于重选林伯强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532,473 99.893547 583,179 0.105244 6,700 0.001209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30,998,611,993 99.192881 250,731,086 0.802318 1,500,305 0.004801

合计 31,552,144,466 99.205089 251,314,265 0.790173 1,507,005 0.004738

4、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淑贤女士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4,100,479 99.996053 15,273 0.002756 6,600 0.001191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31,244,473,543 99.979617 4,871,536 0.015589 1,498,305 0.004794

合计 31,798,574,022 99.979903 4,886,809 0.015365 1,504,905 0.004732

5、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厘定各位董事之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4,091,479 99.994428 25,673 0.004634 5,200 0.000938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31,248,912,392 99.993821 400,051 0.001280 1,530,941 0.004899

合计 31,803,003,871 99.993832 425,724 0.001338 1,536,141 0.00483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作为本
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二零二三年度境内及境外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厘定审计机构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4,105,179 99.996901 15,973 0.002882 1,200 0.000217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31,244,490,167 99.979670 4,826,276 0.015444 1,526,941 0.004886

合计 31,798,595,346 99.979970 4,842,249 0.015225 1,528,141 0.004805

7、 议案名称：关于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4,107,779 99.997370 13,273 0.002395 1,300 0.000235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31,248,962,553 99.993982 400,026 0.001280 1,480,805 0.004738

合计 31,803,070,332 99.994041 413,299 0.001299 1,482,105 0.004660

8、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二零二三年中期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4,107,779 99.997370 13,373 0.002413 1,200 0.000217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31,248,960,552 99.993975 402,026 0.001287 1,480,806 0.004738

合计 31,803,068,331 99.994034 415,399 0.001306 1,482,006 0.004660

9、 议案名称：关于一般性授权董事回购本公司股本中不超过于本议案获通过之日本公司已发行
香港股份总数 10%之香港股份及回购人民币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9,867,919 99.232221 4,253,133 0.767544 1,300 0.000235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31,248,956,553 99.993962 402,026 0.001287 1,484,805 0.004751

合计 31,798,824,472 99.980691 4,655,159 0.014636 1,486,105 0.004673

10、 议案名称：关于一般性授权董事发行、配发及处置不超过于本议案获通过之日本公司已发行
香港股份总数 20%及已发行人民币股份总数 20%之额外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9,614,219 99.186437 4,500,333 0.812155 7,800 0.001408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29,558,170,176 94.583592 1,691,221,263 5.411762 1,451,943 0.004646

合计 30,107,784,395 94.663785 1,695,721,596 5.331625 1,459,743 0.004590

11、 议案名称：关于按被回购股份之总数目，扩大授权董事发行、配发及处置不超过于本议案获
通过之日本公司已发行香港股份总数 10%之额外香港股份之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9,612,119 99.186058 4,502,433 0.812534 7,800 0.001408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29,575,402,046 94.638732 1,674,002,393 5.356664 1,438,943 0.004604

合计 30,125,014,165 94.717958 1,678,504,826 5.277493 1,446,743 0.004549

(二) 涉及重大事项，A股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重选温冬芬女士为本公
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549,309,813 99.131502 4,805,939 0.867307 6,600 0.001191

3 关于重选林伯强先生为本公
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553,532,473 99.893547 583,179 0.105244 6,700 0.001209

4 关于选举李淑贤女士为本公
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554,100,479 99.996053 15,273 0.002756 6,600 0.001191

5 关于授权董事会厘定各位董
事之酬金的议案 554,091,479 99.994428 25,673 0.004634 5,200 0.000938

6

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安永
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作为本公
司及其附属公司二零二三年
度境内及境外审计机构，并
授权董事会厘定审计机构酬
金的议案

554,105,179 99.996901 15,973 0.002882 1,200 0.000217

7
关于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
息的议案

554,107,779 99.997370 13,273 0.002395 1,300 0.000235

8
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二
零二三年中期股息派发方案
的议案

554,107,779 99.997370 13,373 0.002413 1,200 0.00021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宁、杨子涵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组织章程细则》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保荐人（主承销商）：瑞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青岛豪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青岛豪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 4,53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625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瑞信证券（中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人（主承销商）” 或“保荐人” ）。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 4,530.00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06 元 / 股。 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
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
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
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
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226.50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3,238.9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1,291.0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8.50%。

根据 《青岛豪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5,851.16537 倍，
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
倍，即 906.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 2,332.9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1.5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2,197.0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8.50%。 回拨后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90840248%，有效申购倍数为
3,438.31367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和缴款环节，并
于 2023 年 6 月 1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
如下：

1、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 于 2023 年 6 月 1 日
（T+2 日）16:00 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
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
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
的，该配售对象当天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
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
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
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
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
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
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
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为 13.06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公司不参与
战略配售。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
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208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20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
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2023]100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3 年修订）》（深证上[2023]

110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2023]18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
证协发[2023]19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
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
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T 日）
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188 家网下投资者管
理的 4,983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6,973,04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青岛豪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
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
步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3,821,560 54.80% 16,346,074 70.07% 0.04277330%
B类投资者 3,151,480 45.20% 6,983,426 29.93% 0.02215920%

合计 6,973,040 100.00% 23,329,5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
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
配售原则，本次配售未产生余股。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
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

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653863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青岛豪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瑞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1 日

青岛豪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 并于 2023 年

6 月 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青岛豪江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6 月 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瑞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
（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包销。

2、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即可流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青岛豪江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豪江智能” ）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4、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
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
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
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青岛豪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11 室主持了青岛豪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4”位数 3794，8794
末“5”位数 53884，13884，33884，73884，93884，94840，19840，44840，69840
末“7”位数 6503900，0253900，1503900，2753900，4003900，5253900，7753900，9003900
末“8”位数 36007429，11007429，61007429，86007429
末“9”位数 041339505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43,941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青岛豪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青岛豪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瑞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1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瑞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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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即将终止浦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理相关销售业务并为投资者办理

转托管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将于 2023 年 6 月 9 日起终止浦领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浦领基金”）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相关销售业务。 对于通过浦领基金购买并持有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者，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现特别提示如下：请相关投资者于 2023 年 6 月 6 日
（含）前将基金份额转托管至本公司直销系统。

如投资者未能在 2023 年 6 月 6 日（含）之前办理基金份额的转托管业务，本公司将于 2023 年 6
月 7日起为其统一办理基金份额的转托管业务， 届时本公司将为未在本公司开立直销账户的投资者
开立本公司直销柜台账户。 办理完成转托管后，相关基金份额将托管在本公司直销系统。 投资者如有

基金交易需求，在按照本公司要求补充完善相关信息后，可通过本公司办理相关业务。 相关基金更新
的《招募说明书》、更新的《产品资料概要》或其他公告将不再列示该销售机构信息，敬请投资者妥善做
好安排。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的网站（www.westlead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700-7818）咨询
相关业务的办理。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和更新的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
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
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459 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2023-076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3〕1164号），批复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

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上述批复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

内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1 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调整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发 [2017]第

13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 第 13号)的有关规定，
经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 2023 年 05 月 31 日起对

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思瑞浦“（股票代码 688536）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并采用中基协
AMAC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在“思瑞浦“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
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06 月 01 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证券投资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7]13号）的要求，经与
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2023年 5月 31日起，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基金
采用“指数收益法”对停牌股票“思瑞浦”（证券代码：688536）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

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公司旗下基金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对其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了解
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六月一日

建信睿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 06月 01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睿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睿享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68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建信睿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建信睿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 6月 5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 6月 5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 6月 5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保护投资者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建信睿享纯债债券 A 建信睿享纯债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681 017789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0 10,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0 10,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0 10,000,000.00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投业务期间，除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投外的其他业务

仍照常办理。
（2）在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投业务期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投本

基金的金额不应超过 1000万元（可以达到 1000万元），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和定
投本基金的金额超过 1000万元（不含 1000万元），本公司将有权确认相关业务失败。

（3）2023年 6月 7日（含 7日）恢复本基金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
行公告。

（4）投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或登
录网站 www.ccbfund.cn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业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
资。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06 月 01 日


